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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 

    （一）張淑惠與周清華係男女朋友，於民國（以下同）92 年 4 月 20 日下午 5 時 40 分許，

二人在臺中市中區中正路 158 巷 11 號周清華之租處聊天，因賴麗卿帶同其丈夫林

書賢前往周清華上開租處商討債務問題，周清華與賴麗卿發生爭執。周清華即徒

手毆打賴麗卿二巴掌後，又拿桌上之煙灰缸毆打賴麗卿，致賴麗卿受傷。賴麗卿

受傷後，隨即向臺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提出告訴後，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偵查，並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審理，張淑惠於前開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該傷害案 93 年 6 月 14 日 14 時 30 分許開庭時，在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第三法庭內，就該件傷害案件以證人身分出庭作證時，虛偽證稱： 

 

「92年4月20日下午5時40分許，告訴人賴麗卿和證人林書賢有到臺中市中區

中正路160號找周清華，但周清華不在那裏。當時我有打電話給周清華，周清華說

好像在那裡買東西。告訴人和證人林書賢看到周清華不在，就自行離去。當天周清

華回到該處，有打電話給我，並詢問有關證人林書賢及賴麗卿到住處的事情」。  

 

（二） 本件案例之證人張淑惠是否構成刑法的偽證罪呢？那可要看張淑惠於法院審理時到

庭所說：「92 年 4 月 20 日下午 5時 40 分許，告訴人賴麗卿和證人林書賢有到臺中

市中區中正路 158 巷 11 號找周清華，但周清華不在那裏」的這些證詞是否符合刑法

上所謂偽證罪成立之要件而定。所以以下就依序來說明刑法偽證罪要能成立所需要

的構成要件究竟有哪些？ 

二、偽證罪之成立： 

 （一）刑法偽證罪之處罰，在刑法第 168 條定有規定：「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

於檢查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

而為虛偽陳述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依此規定偽證罪要成立，則需要有幾項

要件： 

   1、證人依法作證時，必須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之陳述，始負偽證罪之

責。 

   （1）所謂「虛偽陳述」係指證人對於所知實情故作虛偽之陳述而言；而所謂「於案情

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係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因為

證人就此種事項為虛偽之陳述，則有使裁判陷於錯誤之危險，故以之為偽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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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科以刑罰，如其所陳述事項之有無，與裁判之結果無關，僅因其陳述之虛偽，

而對之科刑未免失之過酷。 

     （2）以本文之案例而言，證人張淑惠明知道 92 年 4 月 20 日下午 5時 40 分許，告訴人

賴麗卿和證人林書賢有到臺中市中區中正路 158 巷 11 號號找周清華，且周清華確

實在現場，但於法院作證時卻故意講不實在的話說：當時周清華不在那裏，因此，

張淑惠確實有為虛偽之陳述，應無疑問；另外如果真如張淑惠所說的周清華當時

不在那裏，那麼周清華當然就不可能如告訴人對周清華提出之告訴所提的：在上

開租處打傷賴麗卿了，所以這個虛偽之陳述，是足以影響周清華被判決傷害罪之

裁判結果，也就是張淑惠這個證詞有使法院的裁判陷於錯誤的危險，當然屬於「周

清華是否成立傷害罪嫌」之案情中重要關係的事項了。 

2、偽證罪之成立，需虛偽陳述之證人已於供前或供後已經具結。 

   （1）關於證人具結的問題，首先刑事訴訟法在第 186 第 1 項前段有明文規定：「證人

應命具結。...... 」那何謂「具結」呢？具結是指「依法有具結義務之人」、「履

行其具結義務」而言。也就是只要是法律規定可以不必具結的人之外，都必須在

具結文上簽上自己的名字才叫作「具結」。那什麼又是「依法有具結義務的人」，

這個在民事訴訟法第 302 條及刑事訴訟法第 176 條之 1 有明文規定：「除法律另

有規定者外，不問何人，於他人之案件，有為證人之義務。」也就是說只要是中

華民國國民原則上都有當證人的義務，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才可以不必當證人，那

麼所謂「法律另有規定？」指的又是什麼呢？舉例來說，第一像刑事訴訟法第 180

條第 1項就規定（民事訴訟法第 307、308 條也有規定，本文係以刑事案件為例，

所以此部分不論）：「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證言：一現為或曾為被告 

或自訴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

屬者。二與被告或自訴人訂有婚約者。三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法定代理人

或現由或曾由被告或自訴人為其法定代理人者。」在法庭上檢察官或法官都是問

證人：「你跟被告有無親威關係？」如果回答：「沒有。」檢察官或法官就會立

刻告知證人具結的義務及偽證罪的處罰是可以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意思也就是告

知證人今天以證人身分請你來法庭作證，要講實在的，如果講不實在的事情，讓

法院認定成立偽證罪時，最重是可以判刑七年的意思，並命證人在載有：「當據

實陳述，決無匿、飾、增、減的結文上簽名或蓋章或按指印完成具結的程序；如

果回答：「有」，則會再問：「依法律規定你可以拒絕證言，但你是否同意作證？」，

如有上述關係之證人並未拒絕證言，則因為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3有明文規定：

「證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不得作為證據」，所以這種情形仍需命證

人當庭完成上面所說的具結程序，因為只有經過具結所作的證詞，也才可以當作

證據。 

   （2）以本文案例而言，張淑惠與周清華如僅係同居人，則當庭一定要命她具結後所作

的證詞，才可以當作證據之用，但如她與周清華之間訂有婚約，則應再問她是否

同意作證，如同意，則仍應命她當庭具結，這樣她所為之證言，才可以作為證據，

不僅如此，經過具結後作證時，必須她故意講：當時周清華不在那裏的虛偽陳述，

也才能符合刑法偽證罪之構成要件。也就是要看張淑惠是否屬於依法有具結義務

之人，而且她確實在法院已經在具結文上簽上自己的名字及日期，履行了具結義



務，如果張淑惠並未在法庭作證時，在作證詞之陳述前或陳述後，在具結文上簽

名完成具結之程序，那麼儘管她有虛偽之陳述，也不會構成偽證罪了。 

   （3）另外，所謂「法律另有規定」，舉例二如刑事訴訟法第 186 第 1 項後段另規定：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令其具結：一未滿十六歲者。二因精神障礙，

不解具結意義及效果者。」若在法律上不得令其具結之人，而誤命其具結者，也

不發生具結之效力。 

（4）以本文案例而言，如果張淑惠係未滿十六歲，或有精神障礙，不解具結意義及效

果的人，而偵查的檢察官或審判的法官未注意，又令她當庭具結，雖然張淑惠在

法庭作證時，有說：「當時周清華不在那裏」這句虛偽陳述，因她這個具結不發

生具結的效力，所以也就不符合刑法偽證罪之構成要件，也就不會構成偽證罪了。 

      3、按刑法上之偽證罪，不以結果之發生為要件： 

（1）刑法偽證罪之成立，如上述所提的，只要證人依法作證時，於供述作證前或供述

作證後當庭已完成上述所說的具結程序，而且是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

虛偽不實之陳述，就會偽證罪；也就是說，一旦有當庭具結作偽證之行為，無論

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決，均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 

     （2）以本文案例而言，證人張淑惠在法庭作證時，一旦完成具結之程序，且當庭作證

說了：「當時周清華不在那裏」這句虛偽陳述的證詞，雖然後來傷害案件可能因

為雙方和解了，告訴人賴麗卿撤回傷害告訴表示不要再告周清華了，而這個已經

檢察官提起公訴之傷害案件，依刑事訴訟法第 303 條第 3款之規定，只能給予不

受理之判決，周清華並未被以傷害罪判刑，但是因為偽證罪是侵害國家司法關裁

判之正確性之國家法益，並不是告訴乃論的犯罪，所以檢察官只要有證據可以證

明證人張淑惠確實有偽證之行為，就可以以證偽罪對張淑惠提起公訴，並不會因

為周清華後來並未受不利的判決結果而影響張淑惠偽證罪之成立。 

      

最後，看到這裡你是不是會想：那我就不要到法院去作證不就沒事了，其實那可不，因

為民事訴訟法第 302 條及刑事訴訟法第 176 條之 1也都有明文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

不問何人，於他人之案件，有為證人之義務。」也就是說只要是中華民國國民除上述所講的

法律另外有規定外，原則上都有當證人的義務，如果證人經以傳票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所

謂正當理由例如生重病不能說話、出國⋯..）而不到場者，依刑事訴訟法第 178 條第 1項規

定，是可以科以新台幣三萬元以下之罰鍰，並且可以拘提，也就是可以簽發拘票，交由警察

強行將應作證的人拘提到法庭來作證，所以不到法庭來作證都不行呢？而到法院作證時，如

上所述證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不得作為證據，所以所作的證言等於白費，但如

果經具結程序，又為虛偽不實的陳述，那就構成偽證罪了，所以最好的方式當然是，證人一

旦到法院作證時都能夠根據自己所看到聽到的據實陳述，這樣就不會構成偽證罪了。 

  

  

  

 


